
己
丑
年
九
月
廿
七
日 

壇
務 

二O
 O

 

九
年
十
一
月
十
三
日 

陰
陽
八
卦
是
天
行 

河
圖
洛
書
是
後
經 

天
濟
無
為
演
大
道 

九
五
至
尊
卜
無
為 

既
有
陰
陽
之
合 
亦
有
五
行
之
添 

八
卦
為
數
末 
闡
現
為
大
詮  

易
數
之
有 

惟
取
天
地
之
正
氣 

五
行
之
為
有 

以
方
位
為
正
詮 

聖
人
之
為
卜 

皆
取
其
咎
而
生 

人
物
皆
其
餘
生 

其
數
休
止 
皆
從
演
練
而
得 

易
者 

轉
也 

由
一
而
化 

由
二
而
生  

四
象
八
卦 

皆
可
得
之 

故
此 

萬
物
皆
由
一
起 

二
物
演
練
而
成 

故
此 

陰
陽
相
交 

亦
是
人
數
也 

孤
陰
不
長 

獨
陽
不
生 

皆
是
道
理 

天
有
陰
陽
之
分 

地
有
陰
陽
之
時 

四
候
八
節 

輾
轉
而
化 

皆
其
數
之
至 

皆
其
理
之
生 

如
此 

修
道
之
人 

先
學
理 

後
學
數 

再
論
道 

而
行
德 

其
理
而
有
增
長 

其
慧
而
有
所
增 

漸
而
入
定 

萬
物
歸
我
而
得 

何
乎
道
不
成
哉 

（
鼎
脈
持
鸞
） 


